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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论】

“绝地天通”是古代社会的重大事件，对理解古

代宗教、伦理、刑法乃至文明的起源，有着重要的参

考价值，历来受到学者的关注。但与其他历史事件

一样，“绝地天通”在长期的流传中也经历了“层累”

的建构过程，如何剥离后人的附会，还原历史素地，

揭示其思想史意义，便成为“绝地天通”研究中的一

个重要问题。近代以来的学者如徐旭生、张光直、陈

来等都对这一问题表示极大的关注，但由于问题意

识不同，观察的角度不同，对“绝地天通”的解读亦有

所不同。大致而言，以上三位学者分别提出了宗教

改革说(徐旭生)、权力垄断说(张光直)、巫师专业化说

(陈来)的不同诠释进路，在文献解读与思想阐发上均

有所获，不仅厘清了“绝地天通”中含混不清的问题，

也为后人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本文拟对以上三种诠

释进路做出考察、分析，总结其得与失，并在前人研

究的基础上，提出个人的一管之见。今年正值陈来

教授七十大寿，谨以此文表示祝贺。

一

“绝地天通”的记载见于《尚书·吕刑》《国语·楚

语下》《山海经·大荒西经》等文献，其中以《国语·楚

语下》的记载最为详尽：

昭王问于观射父，曰：“《周书》所谓重、黎实

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无然，民将能登天乎？”

对曰：“非此之谓也。古者民神不杂。民之

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

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

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

是使制神之处位次主，而为之牲器时服。而后

使先圣之后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号、高祖之

主、宗庙之事、昭穆之世、齐敬之勤、礼节之宜、

威仪之则、容貌之崇、忠信之质、禋絜之服而敬

恭明神者，以为之祝。使名姓之后，能知四时之

生、牺牲之物、玉帛之类、采服之仪、彝器之量、

次主之度、屏摄之位、坛场之所、上下之神、氏姓

之出，而心率旧典者为之宗。于是乎有天地神

民类物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

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异业，

敬而不渎，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祸灾不至，

“绝地天通”的层累建构与历史素地
——兼评学界的三种诠释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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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用不匮。

及少昊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

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

祀，而不知其福，烝享无度，民神同位。民渎齐

盟，无有严威。神狎民则，不蠲其为，嘉生不降，

无物以享。祸灾荐臻，莫尽其气。

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

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

天通。”

由于陈来教授对这段文字做了详细梳理，考察

了其历史素地与层累建构，故我们先介绍、分析陈来

教授的观点。陈教授对“绝地天通”的解读，主要集

中在《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一书

中，从副标题就可以看出，他主要关注的是儒家思想

的根源问题。他说：“对中国文化的历史结构而言，

寻找决定历史后来发展的‘轴心’，不能仅仅着眼在

春秋战国，更应向前追溯，或者用雅斯贝斯的语言，

在注重轴心时代的同时，我们还应注重‘前轴心时

代’，这对研究儒家思想的起源或根源来说，更是如

此。”①故他是把巫觋文化看作儒学的源头或根源，将

“绝地天通”看作由“巫”到“儒”的一个重要环节来进

行考察。在《国语》中，观射父论及“民神不杂”时，不

仅提到巫、觋，还说到祝、宗以及五官，认为他们的职

责都是为了使“民神异业，敬而不渎”。对此陈来教

授分析说，“按照此说，在中国原始宗教的第一阶段

上，已有专职事神的人员，而一般人则从事其他社会

职业，不参与事神的活动，这叫做民神不杂，民神异

业。在原始宗教的第二阶段上，人人祭祀，家家作

巫，任意通天，这叫做民神杂糅、民神同位。其结果

是祭品匮乏，人民不再得到福佑。在第三阶段上，绝

地天通，恢复民神不杂的秩序。”(同上，第23页)这样

按《楚语》所述，中国上古的原始宗教实际经历过三

个阶段：“民神不杂、民神异业——民神杂糅、家为巫

史——绝地天通、无相侵渎。表面上看，这好像是一

种正、反、合的辩证演进，但这样的一种演变，并不是

宗教自身自然演化过程的体现。”(同上，第 26页)陈
来教授认为《楚语》所述并不能反映古代宗教的自然

演变，显然是意识到，“中国上古传说的一个问题是，

像《楚语》中记载的这种传说，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保

留了原生线索和原生情景，又在多大程度上染着西

周文化的色彩，往往并非一目了然”。(同上)也就是

说，上古传说都经历了一个不断层累的过程，虽然包

括有一定历史的素地，但二者往往混杂在一起，不容

易做出明确区分，而历史研究恰恰是要透过后世的

层累去发现历史的素地。另外，根据弗雷泽等人类

学家的研究成果，虽然上古确实存在“家为巫史”的

阶段，如澳大利亚人都是巫师，每个人都幻想自己能

通过交感巫术来影响他的同伴或自然的过程。“然

而，弗雷泽及人类学的知识告诉我们，‘民神不杂’的

状态不可能是最原始的文化——宗教状态，而‘民神

杂糅’倒是原始文明早期的普遍情形。”(同上)这个判

断非常重要，说明陈来教授对《楚语》所述真伪的判

别，已不限于目前学界流行的二重证据法，而更多是

采用陈寅恪先生倡导的“取外来之观念，以固有之材

料互相参证”。②当然，史实真伪的考辩，逻辑推理无

疑是十分重要的。宗教与其他事物一样，也应该是

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但《楚语》所述，显然与

此不符。“《楚语》记载的少皞时代的巫似乎是一种祭

祀程序的功能操作者，这究竟是否为上古社会巫觋

的原生情景，就值得怀疑。《楚语》叙述的祝宗巫史职

能的清晰分化，更像是商周文化特别是西周文化的

现象。观射父的讲法只是把民神异业的理想状况赋

予上古，以便为颛顼的宗教改革提供一种合法性。

而颛顼时代的文化还未发展到宗庙昭穆、礼节威仪

灿然大备的程度。”③陈来教授的这个推理应该是可

以成立的。

在清理了后人的层累建构之后，陈来教授接着

探讨“绝地天通”中可靠的历史素地。“绝地天通传说

中肯定性的信息是，它明确指出：第一，中国上古曾

有一个‘家为巫史’即人人作巫、家家作巫的巫觋时

代；第二，上古巫觋的职能是促使天地的交通；第三，

中国历史上的巫觋经历了一个专业分化的过

程。……颛顼的‘绝地天通’政策，把少皞时代的‘家

为巫史’进化为巫史的专业化，这是不是对少皞以前

的一种恢复，无从证明，也不重要。至于说这一过程

的最终结果是实现了事神权力的集中和垄断，也还

需要进一步的解读，因为我们可以想见，一个较大的

邦国，更不用说像夏商这样拥有更大统一性统治的

王朝，只有两个大巫，是根本不可能的，各个部落、氏

族的巫觋也不可能由帝颛顼的一声号令而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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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第 26-27页)陈来教授认为，“绝地天通”传说

中可以肯定的历史素地主要有三：(一)中国上古确实

存在一个“家为巫史”，人人作巫的巫觋时代。(二)巫
觋的职能是促使天地的交通，具体讲也就是与神灵

的沟通。陈来教授同意张广直等人的说法，认为巫

类似于萨满，他们通过进入癫狂以升举天界，重现人

与天地间的交往。(三)颛顼的“绝地天通”是对巫的

专业化，经此专业化之后，只有职业巫师可以通天，

而一般民众则被禁止与天沟通了。至于巫觋的专业

化，是颛顼的创举还是恢复到之前少皞的时代，陈来

教授对此存而不论。不过从其论述来看，他还是认

为，古代宗教经历了从民神杂糅、人人为巫师到民神

不杂、巫师专业化的发展过程。值得注意的是，陈来

教授不承认“绝地天通”是由重黎完成的，认为这也

应是后人的建构，理由是当时不可能只有两个大

巫。这一判断显然与其巫的专业化的诠释进路有

关，如果真有巫的专业化，那一定也是一个自然的过

程，需要经历较长的时间，正如陈来教授所质疑的，

不可能因为“颛顼的一声号令”便完成了。但这一以

来，陈来教授实际把“绝地天通”的传说解构掉了，颛

顼与重黎可有可无，而颛顼令重黎绝地天通不仅见

于《国语》，还见于其他文献，应该是这一传说中的重

要素地，后世的诠释只应对其做出合理的解读，而不

应连事件本身都予以否定。

徐旭生对“绝地天通”的关注，是与其古史研究

联系在一起的。鉴于顾颉刚等人疑古过勇，“走得太

远，又复失真”，故提出“怎样来治传说时代的历史”

的问题。在他看来，在神权极盛的时代，“大家离开

神话的方式就不容易思想，所以这些传说里面掺杂

的神话很多，想在这些掺杂神话的传说里面找出历

史的核心也颇不容易。由于这些原因，所以任何民

族历史开始的时候全是颇渺茫的，多矛盾的。这是

各民族共同的和无可奈何的事情。可是，把这一切

说完以后，无论如何，很古时代的传说总有它历史方

面的质素、核心，并不是向壁虚造的。”④所以他主张

考察古史传说的素地，重建古史系统，他著名的三大

部族集团说，就是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徐氏认为上

古时代中华大地存在炎黄、东夷、苗蛮三个部族集

团，随着氏族的繁衍和发展，本来各自独立的部落集

团发生接触，引发激烈战争，炎黄打败了东夷，杀其

首领蚩尤。“从前氏族林立的中国经过这一次大震

荡，就渐渐地合并起来，成了若干的大部落。这实在

是我国古代史上的一种巨大的变化。”(同上，第6页)
“炎黄以前，氏族的范围大约还很小，社会自身还没

有变化的倾向，社会秩序的问题还显不出很重要。

及至炎黄与蚩尤大动干戈以后，散漫的氏族扩大成

部落，再扩大为部落联盟；社会的新元素已经在旧社

会里面含苞和发芽，新旧的矛盾开始显露，新旧的交

替不久就要开始，社会的秩序问题因此就渐渐地重

要起来。从前天人接近还感觉不到什么样的不便，

可是在这个时候就成了社会自身的一种严重的威

胁。帝颛顼出来，快刀斩乱麻，使少昊氏的大巫重为

南正‘司天以属神’……只有他，或者说只有他同帝

颛顼才管得天上的事情，把群神的命令汇集起来，传

达下来，此外无论何巫不得升天，妄传群神的命令。”

(同上，第 83页)因此，他称颛顼“是一位敢做大胆改

革的宗教主”，“颛顼这一次关于宗教的改革对将来

的社会有很大的影响，实在是我国古史上第二个巨

大的变化。”(同上，第 6-7页)可见，徐先生关注的是

“绝地天通”这一宗教改革的历史影响，将其看作华

夏民族形成、发展中的重大事件。他还分析了《尚

书·吕刑》的材料，认为所记载是华夏集团与东夷集

团融合后，与南方苗蛮集团的冲突。“冲突的表面原

因是由于南方人民不肯采用北方的高级的巫教，‘弗

用灵’。冲突的结果是把南方的驩兜、三苗、梼杌各氏

族完全击败，或分别流放；北方的大巫长，祝融深入南

方以传播教化……苗蛮对北方高级的宗教完全接受。”

(同上，第8页)但颛顼的宗教改革，为何能够促成了三

大集团的融合，徐先生对此没有对此做出分析、说明，

其论证多少显得不够充分。而正是在这一点上，张光

直先生的权力垄断说，对前者做出深化和补充。

张光直对“绝地天通”的解读，是建立在他关于

中西文明起源的新说之上的。张先生认为，就世界

范围来看，文明的产生，即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的

转变有两种基本方式：一种以人与自然关系的改变

为契机，通过技术的突破，依靠生产工具和生产手段

的变化引起社会的质变；另一种则以人与人关系的

改变为主要动力，技术没有大的突破，而主要是通过

政治权威的建立与维持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前者

以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为代表，其特征是金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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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在生产和灌溉中大规模运用，贸易的扩展以及文

字对经济的促进等，它成为近现代西方文明的主要

来源。后者则以玛雅—中国文化为代表，其特征是

政治权威的崛起与社会分层的形成，金属不是运用

于生产，而是运用于宗教与政治活动中。⑤从这一视

域出发，张光直突出巫觋与政治权力的关系，将宗教

与政治权威的兴起联系在一起。他说：“这则神话是

有关古代中国巫觋最重要的材料，它为我们认识巫

觋文化在古代中国政治中的核心地位提供了关键的

启示。天，是全部有关人事的知识汇聚之地。……

获取这种知识的途经是牟取政治权威。古代，任何

人都可借助巫的帮助与天相通。自天地交通交绝之

后，只有控制着沟通手段的人，才握有统治的知识，

即权力。”(同上，第33页)一句话，古代中国宗教与政

治统治是联系在一起的，掌握了通天权也就掌握了

统治权，反之亦然。故“绝地天通”既是宗教改革，也

是政治改革，是通过宗教达到对权力的垄断。在张

先生看来，“文明是物质财富积聚的体现，它既是政

治权威兴起的结果，也是它存在的条件。……但在

中国，资源(文明)的最初积聚，是通过政治手段(国家

社会)而不是技术突破来实现的。”(同上，第107页)所
以虽然已进入青铜时代，但青铜制作的农具却寥寥

无几，农业工具仍然用木、石、角、骨制造，青铜主要

被用来做礼器、兵器。“这种使用模式成为中国青铜

时代最显著的特征，青铜主要与仪式与战争联系在

一起，‘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同上，第 92页)这构

成中国古代文明的独特路径，即不是通过生产、技术

的突破，而是利用对祭祀、暴力的垄断形成政治权

威，实现财富的积聚，而“绝地天通”正是这一发展路

径中的重要事件。张光直的解读强调了巫觋与政治

权威的关系，有其合理之处，一定程度上解释、说明

了为何颛顼的宗教改革，会促成政治权威的崛起与

统一国家的形成。但他对《国语》“绝地天通”的解读

是比较简单的，既没有对其做层累与素地的分析(如
陈来教授)，也没有将其与古代民族的具体历史联系

在一起(如徐旭生教授)，其关注点主要在于“绝地天

通”如何促成了政治权威的崛起。由于其观点是建

立在中西文明新说之上的，故不可避免地带有推论

的性质。另外，张先生是将夏商周三代作为一个整

体看待的，将其均视为通过神权与暴力的垄断以实

现财富积聚类型，这样无形中就夸大了“绝地天通”

对后世的影响，而无视三代内部宗教观念的变化，尤

其是周人“敬德保民”“以德配天”的思想史意义。

二

在以往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我们有可能对“绝地

天通”的历史素地与层累建构做出进一步分析和梳

理。根据陈来教授的研究，古代宗教的第一阶段是

“民神杂糅”，而非传统所记载的“民神不杂”。这一

阶段的情况是：“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

为巫史。”(《国语·楚语下》)韦昭注：“方，别也。物，名

也。”故方物是指不能对民神做出区分、分别。下一

句的理解颇有歧义，韦昭注：“夫人，人人也。享，祀

也。”⑥故“夫人作享”是说家族成员都可以参与到家

族的祭祀活动中。“家为巫史”的“为”当训为有。《孟

子·滕文公上》：“夫滕，壤地褊小，将为君子焉，将为

小人焉。”赵岐注：“为，有也。”是说家族内部已经有

了专门的巫，执行祭神活动。以往学者将该句理解

为人人都作巫，家家都作巫，是不成立的，也不符合

古代宗教的一般情况。没有材料表明，古代存在着

一个人人为巫的阶段，弗雷泽所说更有可能是巫术

衰落后流落民间的情况，而非巫术的原生形态。以

往学者误把这里的“家”当作了后世的小家庭，把家

直接等同于人，故得出错误的结论。其实这里的家

并非后世的小家庭，而是父权家族。所谓父权家族

是以父家长为核心的家庭组织，它是早期氏族组织

长期发展演变的结果，一般由父家长与若干代子女

组成，成年子女虽然可以组成家庭，成为小家长，但

他们没有经济独立权，父家长利用对家族经济活动

的管理垄断了家族的财产。为了维护对家族的统

治，他们竭力压制小家长的“个性”。因此，在相当长

一段时间内，家族财产集中在父家长手里，虽然也出

现了私有制——父家长私有制，但不同于个体私有

制，它不仅没有瓦解父权家族，反而强化了父家长的

统治。由于父家长占有了家族财产，在家族内部取

得了支配一切的权力，父家长不仅拥有对家族财产

的绝对所有权，还拥有司法审判权以及宗教祭祀

权。⑦关于父权家族，恩格斯将其概括为：“一是把非

自由人包括在家庭以内，二是父权。”并说“它以缩影

的形式包含了一切后来在社会及其国家中广泛发展

起来的对立”。⑧因此，父权家族的出现，是人类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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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在社会生活的一切

制度上，在人与地和人与人的关系上的革命。

一个家族，从起源上可以追溯到久远的祖先，这

位祖先因对家族发展创立巨大功业，被视为家族精

神的象征，为全体家族成员所崇拜。祖先崇拜一经

产生，便成为家族的共同信仰，对维系家族的统一具

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家族虽然建立在共同的

血缘关系之上，但从实质上说，共同的宗教信仰才是

家族的标志。家族在血缘关系上不一定要保持统

一，它可以容纳无血缘关系的外来人，如家族中的妇

女和非自由人，然而家族在宗教信仰上却一定要保

持一致，一个外来人加入新家族时，必须放弃原来信

奉的旧神，改奉家族的新神。因此，“古代家族不近

于自然的团体，而近于宗教的团体。”⑨由于祭祀是沟

通人与神关系的重要手段，是世俗权力和政治秩序

的合法性来源，故父家长往往利用祭祀权强化对家

族的统治。在家族内部，父家长垄断祭祀权，是主

祭，其他成员在家长率领下，参加祭祀活动，这就是

“人人作享”。祭祀需要专业的巫师与神灵相沟通，

需要巫师的参与，这就是“家为巫师”。由于祭祀是

家族内部的活动，外人不得参与，祭神是对其先祖的

尊崇和敬仰，因此会在所有家族成员之间产生强大

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使所有成员团结在家长的周围，

这种作用称为“收族”(《礼记·大传》：“尊祖故敬宗，

敬宗故收族”)。
因此，“民神杂糅”实际反映的是原始社会末期

父权家族阶段的宗教情况，其特点是人神相通，人人

都可以参与享神，家家都有巫史。由于古代社会是

以家族为单位的，负责祭祀的是父家长，参与祭祀的

主要限于家族成员。这种早期巫教虽然对整合家族

关系起到一定的作用，但也存在明显的局限。特别

是随着家族的不断繁衍、分化，在家族的基础上形成

更高一级的宗族，在宗族的基础上又形成更高一级

的氏族，以及超越氏族和宗族之上的部落联盟时，其

局限性就显得十分明显了。主要表现是“烝享无度，

民神同位。民渎齐盟，无有严威”，由于神人的界限

不够明确，不同氏族的神也没有隶属关系，故影响范

围有限，无法促进社会的分层，树立政治权威，形成

政治共同体。“齐盟”犹言同盟，“同盟是氏族间或部

落间的事情，也是有关社会秩序的事情，可是几乎人

人全能传达神意，来干涉它，那样的烦渎，那‘齐盟’

还能有什么‘严威’呢？”⑩没有更高的神灵，不同氏族

间的人们自然缺乏精神上的向心力，对于盟誓也就

不以为意了。于是到颛顼主政时，“乃命南正重司天

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

是谓绝地天通”。颛顼的宗教改革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提出了超越宗族、氏族之上的天神，作为更高的精

神信仰。二是“绝地天通”，禁止与天神任意交通，设立

专门的巫觋——重，垄断了祭祀天神的特权。三是在

专业巫觋之外，设立管理民事的官员——黎。经颛

顼的改革后，早期巫教被以天为至上神的信仰所代

替，古代宗教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需要说明的

是，“绝地天通”并非完全隔绝人与天的交通，而是将

交通的权力垄断在少数人手里。天也不再是各个氏

族信奉的祖先神，而是更高的神灵，是超越地域性的

至上神。各个家族祭祀祖先神的传统虽然仍然保

留，但祭天只能是少数人的特权。由于古代社会宗

教与权力的密切关系，垄断了通天权也就垄断了世

俗的统治权。原来各个氏族都有自己的祖先神，现

在则有更高的至上神——天，而信奉天的权威自然

也就要臣服于垄断了通天权的部族首领，故颛顼的

改革实际是为部族国家提供了宗教信仰。“绝地天

通”可能最早发生在颛顼所属的华夏部落联盟，后又

扩展到东夷部落联盟和苗蛮部落联盟。前者即《楚

语下》所记，后者则见于《尚书·吕刑》关于“绝地天

通”的记载。

三

《吕刑》一篇，《史记·周本纪》称“甫侯言于王，作

修刑辟。……命曰《甫刑》。”《国语·周语》韦昭注：“谓

周穆王之相甫侯所作《吕刑》也。”“甫”通“吕”。本篇

主要记载周穆王关于勤政慎罚的诰辞，因其主要反映

了穆王之相吕侯的思想，故称《吕刑》。其文云：

若古有训，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罔

不寇贼，鸱义奸宄，夺攘矫虔。苗民弗用灵，制以

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劓、

刵、椓、黥。越兹丽刑并制，罔差有辞。民兴胥

渐，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诅盟。虐威庶戮，

方告无辜于上。上帝监民，罔有馨香德，刑发闻

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报虐以威，遏绝苗

民，无世在下，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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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刑》完成于周人之手，是从胜利者华夏的立

场记述历史的，故其文字多有夸诞、不实之处。当时

王朝国家尚未形成，自然不存在“作乱”的问题，真实

情况应该是随着华夏部族向南方的扩张，与蚩尤为

代表的苗蛮部族发生激烈冲突，《吕刑》的作者从正

统观念出发，故称蚩尤“始作乱”。“苗民弗用灵”，

“灵”训为令。苗民不听从谁的命令呢？当然不是其

祖先神的命令，而应当是新的天神的命令，也就是颛

顼以天神的名义发布的命令。徐旭生先生认为是指

南方的苗民不肯采用北方的高级巫教，也就是颛顼

改革后出现的天神教，是有道理的。为了与华夏部

族对抗，苗蛮部落制作了“五虐之刑”，也称作法。其

中“劓”是割鼻，“刵”当为“刖”之误，是砍足，“椓”是

宫刑，“黥”是脸上刺字。劓、刖、椓、黥，再加上大辟

即为五刑。“越兹丽刑并制，罔差有辞”，越兹，于是。

丽，施行。并，通“摒”。差，择也。于是施行刑罚，摒

弃法制，不管对方的陈述。这是斥责蚩尤滥用刑罚，

杀戮无辜。其实五刑是五种惩罚手段，其实施的对

象主要是战争的俘虏，主要针对的是外族人。陈顾

远称：“我族初用五虐之刑，当亦专对异族而设，凡同

族有罪，或屏诸四夷不与同中国，若《舜典》‘流共工，

放驩兜’是也。”关于五刑，梁启超曾推测其出自苗

族，“五刑为苗族所创，其迹甚明”，“自黄帝迄今于舜

禹，我族与苗族为剧烈之竞争，卒代之以兴。于是彼

族之文明，吸收以为我用。刑法于是起焉”。梁氏

之说未必恰当，其实华夏族也实行过五刑。《尚书·舜

典》记舜命皋陶之言：“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宄。

汝作士，五刑有服(注：用)，五服三就。”皋陶所掌的五

刑针对的是犯境的蛮夷，其担任的官职——士，应该

主要是军事性的。至于士成为理官，掌诉讼，乃是以

后的事情，说明华夏同样推行过针对外族人的刑

罚。《国语·鲁语》记鲁大夫臧文仲曰：“大刑用甲

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凿，薄刑用鞭

扑，以威民也。古大者陈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

五刑三次，是无隐也。”这里所说的五刑虽然具体内

容与苗民的五刑有所不同，但就其为刑罚、暴力而言

则是一致的。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在早期国家

形成过程中，各个部族均发生过激烈的战争，最初可

能发生在氏族之间，后又扩大到部族之间，苗蛮如

此，华夏亦如此。《淮南子·天文训》称：“昔者共工氏

与颛顼争为帝。”这应该是争夺部落联盟的统治权。

《兵略训》亦称：“颛顼尝与共工争矣……共工为水

害，故颛顼诛之。”这应该是为了争夺水资源，或者为

了治水而发生战争。由于当时生产力落后，尚没有

将俘虏变为奴隶的条件，故对于战争中的俘虏，需要

有一套惩罚的手段和方法，并根据刑罚的轻重，分别

在野外、市集和朝廷三个场所进行处罚。这就是《舜

典》所说的“五服三就”，《吕刑》所说的“五刑三次”。

按照《吕刑》的说法，由于苗民滥用刑罚，虐杀无

辜——其实更有可能是对异族的征伐，败坏了社会

风气，于是人们纷纷向上帝申述。“上帝监民，罔有馨

香德，刑发闻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报虐以

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

降格。”这里的“上帝”指至上神，“皇帝”应指颛顼，颛

顼打着同情无辜民众的旗号，对反抗的苗民进行杀

戮，同时命重黎断绝天地交通，将祭祀权垄断在自己

手里，不允许苗民与天沟通，至此北方的高级巫教才

传播到南方，被苗蛮族所接受。可见，祭祀权与统治

权是联系在一起的，军事征服往往要靠宗教祭祀来

维护，而宗教祭祀的推广也要借助刑罚的力量。据

《国语·鲁语下》：“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

至，禹杀而戮之，其骨节专车。”这里的“群神”指各地

部落首领，因为具有祭祀各自部落神的权力，故被称为

神。禹借杀防风氏，对其进行威吓，逼迫其臣服于自

己。又据《左传·哀公七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

者万国。”到涂山之会时，各地部落首领已自觉臣服，

故不再称神，而称诸侯了。这样随着部族统一战争的

完成，早期部族国家就进入夏商周的王朝国家。

《吕刑》与《国语·楚语》均提到“绝地天通”，但所

记并不完全相同。如前所述，“绝地天通”最早出现

于华夏部落，后来又推广到苗蛮部落，《国语》与《吕

刑》可能是对这一过程的不同记载，其核心则是通过

宗教改革垄断政治权力，促进社会分层，形成部族乃

至王朝国家。另外，《吕刑》没有提到颛顼，只说到

“皇帝”。古代由于宗教势力强盛，古人称帝颛顼、

帝尧，“专名前面加一‘帝’字，很恰切地表明他们半

神半人的性质。帝就是神，单称‘帝’或加一字作‘皇

帝’，而下面不系专名的，均指天神，并无真实的人

格。”从一些记载来看，颛顼半人半神，具有很强的

神性，可能由于这个原因，《吕刑》称其为“皇帝”。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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顼不仅具有很强的神性，身份也颇为复杂。“一方面，

华夏集团的重要氏族，有虞氏、夏侯氏全对他行祖

祭”，另一方面，据《山海经·大荒东经》、《帝王世纪》，

他又像是属于东夷集团。另外，颛顼又见于《海外

北》《大荒北》《海内东》《大荒东》《大荒南》《大荒西》，

像他这样东西南北，“无远弗届”的情形，十分罕见。

(同上，第75页)这样看来，颛顼可能不单指某一具体

人物，而是对各地宗教改革活动和宗教人物的概括。

综上所论，“绝地天通”乃上古时代的重大事件，

涉及宗教、政治、民族等众多领域，对理解中国古代

国家文明的起源具有重要意义。但在长期的传播

中，关于“绝地天通”的叙述不可避免地经历了层累

建构过程。这尤其体现在《楚语下》中，陈来教授指

出其“民神不杂”——“民神杂糅”——“绝地天通”三

阶段论不可信，其历史素地只可能包括“民神杂

糅”——“绝地天通”两阶段，清理了层累、附会的内

容，具有重要意义。同样，《吕刑》从华夏正统观念出

发，把“绝地天通”说成是对苗民滥用刑罚、杀戮无辜

的惩罚，其实不论是苗蛮还是华夏，都试图通过垄断

祭祀和刑罚完成部族的统一，进而建立王朝国家，只

不过华夏获得最终的胜利，而苗蛮是失败者而已。

而且《吕刑》的说法也是自相矛盾的，既然已经“遏绝

苗民，无世(注：嗣)在后”，将其赶尽杀绝，又有什么必

要以及针对谁来“绝地天通”呢？

学者普遍承认，“绝地天通”发生于原始社会末

期，此时已进入父权家族阶段，故对于“绝地天通”需

要结合父权家族来理解。所谓“民神杂糅”并不是指

人人都为巫，家家都为巫，而是指每个家族乃至宗族

都有自己的神，都可以与神沟通。家族成员虽然均

可参与祭祀，但祭祀权实际是掌握在父家长手中

的。古代社会是以家族而不是个人为基本单位的，

因此根本不存在人人都为巫的情况。学者多强调，

中国古代宗教是一种类似萨满的巫教，其特点是通

过巫觋与神或天进行沟通。由于父权家族阶段已出

现了祖先神，故这一时期的宗教信仰主要是祖先崇

拜，巫是在这一信仰下活动的。同样，“绝地天通”也

不是指完全断绝人与天的沟通，而是垄断祭天的权

力，将其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这里的天已不是家族

的祖先神，而是超越其上的至上神，谁垄断通天的权

力也就掌握了人间的统治权。从这一点看，巫师专

业化说虽然有一定根据，但显然不足以揭示“绝地天

通”的真正内涵。称“绝地天通”为宗教改革当然可

以成立，但也需要注意，这种宗教改革实际是将民众

排除在外，没有为民众提供超越的精神信仰，而是为

王权的兴起提供了宗教的根据。因此，宗教改革说

恐怕要与权力垄断说需要结合在一起，才可能对“绝

地天通”做出全面、合理的说明。另外需要说明的

是，虽然“绝地天通”的事件显示，中国古代文明走了

一条垄断宗教与暴力的路径，但这一文明之所以能

长期延续，却绝不仅仅是依靠排他性的宗教与暴力，

而是不断有新的宗教、思想因素的注入。这些因素

显然已经突破了“绝地天通”的范畴，是其所无法概

括和包含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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